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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4－812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40230791 號 2 

再審申請人  ○○○(原名○○○) 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○○○號 4 

再審申請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 114 年 2 月 18 日府5 

行訴字第1130453054號訴願決定，提起再審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6 

  主 文 7 

再審駁回。 8 

    事  實 9 

緣再審申請人於112年11月間，為協助網友之友人購買虛擬貨幣，10 

爰將其向○○○○銀行申請開立之金融帳戶(下稱系爭帳戶)提供11 

予詐騙集團，嗣系爭帳戶遭詐騙集團用以從事詐騙。案經原處分12 

機關審認本件訴願人核屬無正當理由將自己申請開立之帳戶交付、13 

提供他人使用，違反 113 年 7月 31 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14 

條之 2第 1項（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項）規定，爰依同15 

條第 2 項規定，以 113 年 5 月 23 日案件編號 11304150021-04 書16 

面告誡(下稱原處分)裁處告誡。再審申請人不服原處分，前於 11317 

年 11 月 20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案經本府以 114 年 2 月 18 日府行18 

訴字第 1130453054 號訴願決定（即原訴願決定）：「訴願不受理」19 

在案。嗣再審申請人仍不服，遂於 114 年 5月 15 日申請再審及行20 

政程序重開。 21 

    理  由 22 

一、按訴願法第 90 條規定：「訴願決定書應附記，如不服決定，23 

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24 

訟。」第 97 條第 1項第 9款、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：「(第 1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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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)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再審申請人、參加人或其他利1 

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，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2 

審。但再審申請人、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3 

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，不在此限：……九、4 

為決定基礎之民事、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5 

者。……(第 2 項)前項聲請再審，應於 30 日內提起。(第 36 

項)前項期間，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。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7 

後或知悉在後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」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8 

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規定：「（第 1項）申請再9 

審不合法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（第 2 項）申請再審，無10 

再審理由或有再審理由而原決定係屬正當者，應以決定駁回11 

之。」 12 

二、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：「行政處分於法13 

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相對人或利14 

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、廢止或變更之。但相對人15 

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16 

張其事由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17 

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。18 

二、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，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19 

益之處分者為限。三、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20 

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。」 21 

三、查系爭訴願決定於 114 年 2月 20 日送達再審申請人，此有本22 

府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在卷可稽，而該決定書依法附記，23 

不服者得於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提起行政訴訟之教示，又24 

依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 2 條第 1 款規定，應25 

加計在途期間 3日，是再審申請人於 114 年 4 月 23 日前得續26 

提行政訴訟救濟，惟其未於上開期間內提起行政訴訟，故系27 

爭訴願決定於 114 年 4 月 24 日即告確定。是以，再審申請人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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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14 年 5月 15 日提起本案再審救濟，合於上開訴願決定確1 

定時 30 日內之法定不變期間，先予敘明。 2 

四、按訴願再審制度，必須原確定決定具有訴願法第 97 條第 1項3 

第 1款至第 10 款所定法定再審事由，始得進一步對於原決定4 

進行實體審查；倘若本件不符合前揭訴願法第 97 條第 1項第5 

1 款至第 10 款所定訴願再審事由之一，依法即不得對於原決6 

定進行實體審查。而第 97 條第 1項第 9款所稱「為決定基礎7 

之民事、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」，係指訴8 

願決定以他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為決定基9 

礎，而該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訴訟等裁判或行政處分，已因其10 

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而有所變更，結果使原訴願決定之11 

基礎發生動搖者而言，至倘非為訴願決定基礎之民事、刑事12 

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變更，或該變更者非民事、刑事13 

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，自不得據為本條款之再審事由。 14 

五、經查，查本件再審申請人以原處分作成後，業經檢察官為不15 

起訴處分，據以主張本件有訴願法第 97 條第 1項第 9款之再16 

審申請事由云云。惟查，原訴願決定並非以檢察機關相關決17 

定為基礎，而係以原處分機關調查筆錄與金融帳戶往來明細18 

等相關事證為訴願決定基礎，且系爭不起訴處分非法院所為19 

民事、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，性質上屬檢察機關為行使廣義20 

司法權之結果，尚非行政程序法及訴願法所規範之行政處21 

分。次查，本件再審申請人於先前提起訴願時，業已提出該22 

不起訴處分書為證，案經原訴願決定敘明：「……再者，依23 

本件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，檢察24 

官雖認本件被告所涉詐欺之犯罪嫌疑不足，然亦同時認為被25 

告交付、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之行為，客觀上欠缺法律上正26 

當理由，核屬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無正27 

當理由交付帳戶予他人使用之違法行為，應依同條第 2 項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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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由警察機關裁處告誡。復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項規定可1 

知，同一行為經不起訴處分者，仍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2 

定裁處之，益證本件訴願人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，仍應3 

依法裁處告誡。……原處分機關以原處分裁處告誡，並無一4 

望即知之顯然違法或不當之瑕疵，自無訴願法第 80 條第 1項5 

本文規定之適用。」是本件雖再審申請人提起訴願時，已逾6 

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之 30 日法定訴願期間，惟原訴願7 

決定時業已審酌該不起訴處分書之內容及本件並無訴願法第8 

80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之適用，本府決定訴願不受理，自無違9 

誤。 10 

六、綜上，本件再審申請人提出系爭不起訴處分據以作為再審事11 

由，然系爭不起訴處分並非為決定基礎之民事、刑事或行政12 

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，核與訴願法第 97 條第 1項第 9款之規13 

定不符，此外再審申請人亦未就原訴願決定有何訴願法第 9714 

條第 1 項其他各款所規定之情事為具體之主張，系爭訴願決15 

定仍應予以維持。準此，本件再審申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16 

七、至有關申請行政程序重開部分，應以本縣警察局為管轄機17 

關，案經該局以 114 年 6 月 10 日彰警刑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18 

○○○號函否准其行政程序重開之申請。另有關再審申請人19 

申請陳述意見一節，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所請核無必要，20 

均併予敘明。 21 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再審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97 條、行政院22 

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第 2 項規23 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4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主任委員  周  傑（請假） 2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蘭梅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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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惠宗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常照倫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張奕群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李玉君 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育琦 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劉雅榛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昱瑄 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何明修 10 

 11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4 年 8 月 2 5 日 12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13 


